2024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株洲市芦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4年度株洲市芦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职责
（1）负责辖区疾病预防与控制。开展疾病监测，研究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等疾病的分布，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流行规律，提供制订预防控制策略与措施的技术保障；组织实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规划、计划和方案，预防控制相关疾病的发生与流行。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和救灾防病的应急准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灾后疫病进行监测报告，提供预测预警信息；开展现场调查处置和效果评估。

（3）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管理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收集、报告、分析和评价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等公共卫生信息，为疾病预防控制决策提供依据，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4）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开展食源性、环境性疾病监测、调查处置和公众营养监测与评价；对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环境中影响人群健康的危害因素进行监测与评价，提出干预策略与措施，预防控制相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5）实验室检测检验与评价。研究、应用实验室检测与分析技术，开展传染性疾病病原微生物的检测检验，开展中毒事件的毒物分析，开展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的生物、物理、化学因子的检测、鉴定和评价，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传染性疾病的诊断、疾病和健康相关危害因素的预防控制及卫生监督执法等提供技术支撑，为社会提供技术服务。

（6）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对公众进行健康指导；协同有关部门和组织，对公众不良健康行为进行干预，促进公众掌握自我保健与防护技能。

（7）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业务与技术培训，提供技术指导、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开展应用性研究，开发引进和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法。

（8）指导和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绩效考核与评估。
（9）负责全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承担法律法规赋予和主管部门授权的社会公共卫生、健康相关产品、医疗机构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监督执法任务。
2、机构设置

本单位为株洲市芦淞区卫生健康局所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属区一级预算单位。内设科室15个，分别为：办公室、质量管理科、急性传染病防治科、免疫规划科、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结核病防治科、血吸虫病防治科、寄地麻病防治科、健康教育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检验科、卫生监测科、职业卫生监督科、学校卫生与公共场所监督科、医疗机构卫生监督科。
3、人员情况

2024年本单位编制人数44人，年末实有人数60人，其中在职在编人员40人，退休人员20人。2024年新进1人，调入3人，退休1人。

（二）部门（单位）年度绩效目标

1、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保障职工的正常工资福利，确保单位正常运转，避免出现安全生产事故。
（2）完成上级下达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任务，负责辖区内疾病预防控制具体工作的管理和落实。

（3）做好重点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加强传染病疫情报告，及时、规范处置突发传染病疫情。
（4）负责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调查与信息收集、报告，储备卫生应急物资，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卫生应急处置能力。

（5）全面落实免疫规划工作，做好全区疫苗的采购、分配以及冷链运转维护，确保疫苗的及时供应与接种。
（6）不断深化慢病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内涵。

（7）开展卫生宣教与健康促进活动，普及卫生防病知识。

（8）做好实验室检测工作，为传染病防控、农村饮用水、公共场所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等提供有力支撑。
（9）做好日常性卫生监督检查工作，严厉打击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等违法行为，加大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为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提供安全保障。
2、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1）疾病预防控制项目
①传染病防控：做好重点传染病监测，加大艾滋病、结核病的筛查力度，加强患者的管理，控制重点传染病发病率水平，及时调查处置传染病疫情。
②免疫规划：为适龄儿童提供安全、有效、免费、均等化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确保0-6岁适龄儿童常规免疫规划接种达90%以上，有效预防和控制疫苗针对传染病，保护儿童身体健康；加强疫苗针对传染病的主动监测及异常反应监测，AEFI调查处置率达100%。

③慢性病综合防控：开展肿瘤随访登记和死因监测，落实慢性病及其相关危险因素监测，深化慢病示范建设工作内涵，积极开展健康教育科普宣传和行为干预以及慢性病防治管理等工作；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登记报告和随访服务，减少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率。

④寄地麻病和病媒生物防治：开展血吸虫病查灭螺，巩固血吸虫病防治达标成果，消除血吸虫病危害；切实做好寄生虫病、地方病、麻风病防控和病媒生物监测工作，消除疟疾、麻风病，控制碘缺乏病和病媒生物危害；疟疾监测发热病人血检片60片，尿碘、盐碘监测各300人份；“四害”监测各6次。

⑤饮用水、食品安全和公共场所监测：开展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微生物监测及食源性疾病报告监测工作；完成国家双随机公共场所、二次供水、学校教学环境等卫生监测任务。

（2）非税收入执收成本

及时返还非税收入执收成本，保障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卫生监督执法工作顺利开展及单位有效运转。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开展突发事件处置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有效锻炼全区卫生系统应急处置能力；每日开展4次疫情网巡查，及时发现并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率100%。

（4）公共卫生监督执法

加强公共卫生、医疗卫生、职业卫生的现场综合行政执法与监督，加大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建立相对安全的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学校卫生、职业卫生、医疗卫生环境，为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提供安全保障。

（5）预防性健康体检
开展辖区宾馆、美容美发、网吧、KTV、游泳馆、二次供水等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监督全覆盖，确保从业人员持证率100%，防止传染病的爆发，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度预算资金798.29万元。

2、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148.24万元。

3、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148.24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529.84万元，基本支出618.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63.13万元，公用经费55.27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1529.84万元，其中：

1、非免疫规划疫苗与非税执收成本支出1165.17万元，其中疫苗款支出1096.57万元，非税执收成本支出68.6万元。
2、疾病预防控制项目支出357.57万元，其中：免疫规划项目支出25.54万元，传染病防控项目支出178.39万元（其中艾滋病防治支出18.84万元、结核病防治支出15.44万元、霍乱等重点传染病防控支出13.04万元、新冠疫情防控支出102.17万元、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能力提升28.9万元），慢性病、精神病综合防治项目支出24.47万元，寄地麻病和病媒生物防治项目支出19.54万元（其中血吸虫病防治支出9.52万元、寄地麻病防治支出10.02万元），饮用水、食品安全等卫生监测项目支出20.99万元，学校卫生项目支出12.03万元，职业病防治39.04万元，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37.57万元。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项目支出1.71万元。

4、公共卫生监督执法项目支出5.39万元。
5、预防性健康体检项目支出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度财政预算资金798.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99.79万元，项目支出198.5万元。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支出2148.2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18.4万元，项目支出1529.84万元。
2024年，本单位以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为契机，强化核心能力、监督执法建设，认真落实“预防为主”工作方针，全面按照“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和“全国健康促进示范区”建设标准，进一步强化责任、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加快疾控-执法发展新步伐，圆满完成了年初绩效目标任务，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

1、厉行节约保运转。
本单位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遵循“无预算不开支”的原则，严格按照财政预算批复的范围和用途使用资金，保障了职工的正常工资福利，维持单位日常运转和办公秩序，全年无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2、求真务实固成果。
一是巩固国慢复审成果。我区以迎接慢病防控示范区国家级复审为契机，以提升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为基础，高质量完成各项基础工作之余，切合国家体重管理年举办全区减重大赛、积极探索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新模式，拍摄《双向奔赴的幸福》汇报宣传片，全面总结复审五年来我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成果。

二是巩固血吸虫病消除达标成果。全面完成春秋季查螺、灭螺、灭蚴工作任务；与市疾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三级联动，采取流动宣传、讲座宣传、集中宣传等形式开展血防健康教育，巩固人群的防病意识，促进居民自愿参加免费血吸虫病检查，全年血检320人，均为阴性，询检2329人；加强疫情监测，组织人员为支援岳阳抗洪救灾消防官兵及时开展免费查病，排除隐患，严防急感发生。

三是巩固实验室能力建设成果。以加快实验室能力建设为契机，通过全面完善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实验操作流程及强化人员能力考核，实验室的技术水平与管理规范性均获得显著提升，我中心实验室以高标准顺利通过资质认证评审工作。此次认证标志着本实验室出具的检测结果更具权威性与公信力，为辖区疾病防控工作提供了更可靠的技术保障。
3、联点帮扶促成效。
以“市青年文明号”为载体，围绕业务技术和行政监督执法发展要求，在单位内形成阶梯式人才梯队，形成传、帮、带一条龙的技术枢纽。
成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联点帮扶技术小组，每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安排2名专业人员进行定期对口驻点指导，通过手把手带教、面对面培训、心贴心服务的“指导+培训”模式，帮助基层解决公卫业务难题和实际困难，全面提升全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成效。
4、真抓实干保健康。
一是以传染病防控工作为重点，以应急演练和技能比武为切入点，着力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能力；二是以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健康教育促进示范区建设工作为抓手，扎实推进全区疾病综合防控工作；三是以规范疫苗接种为根本，严格生物制品管理，提高接种率，保证接种安全高效；四是以“为全区人民提供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为宗旨，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和促进活动，改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健康生活质量；五是加强卫生监测，确保公共场所、饮用水、食品卫生安全；六是开展日常性卫生监督检查，及时处理投诉事件，严惩违法行为，为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提供安全保障。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项目支出198.5万元，年中执行调增1331.34万元，实际支出1529.84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非免疫规划疫苗与非税执收成本项目
项目支出1165.17万元，主要用于非免疫规划疫苗采购和日常工作运转。

每月按计划及时采购、配送非免疫规划疫苗，确保非免疫规划疫苗的供应并指导辖区内预防接种单位为适龄儿童和重点人群提供安全、有效的预防接种服务与管理，有效预防和控制疫苗针对传染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2.疾病预防控制项目
疾病预防控制项目支出357.57万元，主要用于：

（1）传染病防控
项目支出178.39万元，其中：艾滋病防治支出18.84万元、结核病防治支出15.44万元、霍乱等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支出13.04万元、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能力提升28.9万元。

艾滋病防治。全面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为感染者建立档案，及时检测CD4和病毒载量并全程进行督导服药和跟踪随访，HIV随访率达100%。加强HIV自愿咨询检测，自愿咨询598人次。开展娱乐场所暗娼干预检测人数292人次，未发现阳性病例。男男哨点干预检测202人次，筛查出3例阳性和1例既往阳性病例。认真开展医疗机构性病核查和漏报工作，完善报告制度。完成艾滋病防治知识讲座进社区、校园各2场。
结核病防治。加大肺结核病筛查力度，完成辖区内中小学新生结核病筛查以及学校散发病例密切接触者筛查工作，提高结核病发现、诊断与报告、治疗与管理各环节工作质量，积极推广预防性治疗药物使用。结核病报告发病数155例，报告发病率为49.81/10万，总体到位率96.81%、病原学阳性率90.48%、病原学阳性患者耐药筛查率98.91%，高危人群患者耐药筛查率100%、分子生物学耐药检测比例93.48%、糖尿病患者肺结核症状筛查率10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利福平耐药患者纳入治疗率、成功治疗率均达到100%。强化二级督导，进一步加强学校结核病监测工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肺结核症状筛查工作，并对结核潜伏感染人群开展预防性治疗指导工作。
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坚持做好24小时应急值守，全面落实各项传染病防治措施，及时审核、订正传染病报告信息，并开展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漏报调查。认真开展重点传染病监测，特别加强了霍乱、狂犬病、布鲁氏菌病、登革热、手足口病等疫情监测，全年报告布病3例、登革热2例，均完成个案流调；采集霍乱监测水体及水产品样本100份，任务完成率111.11%（100/90），分离出2株O139群霍乱弧菌，2株O1群霍乱弧菌，2株非O139O1群霍乱弧菌，为本区霍乱流行趋势进行预测和预警提供科学依据；采集手足口病标本58例，阳性20例；共登记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6559人次，其中Ι级暴露87人次，Ⅱ级暴露2829人次，Ⅲ级暴露3643人次；采集新冠咽拭子标本5份送市疾控开展基因测序，采集禽流感高危人群血液标本15人份送市疾控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完成个案调查问卷。加强学校、幼托机构传染病聚集性疫情监测，指导做好晨午检、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工作，通过传染病报告信息系统查询主动搜索聚集性疫情并及时处置。全年重点传染病疫情调查处置率100%。
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能力提升。加强疾控机构能力建设，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监测数据报告及时性和准确性，提升分析研判能力水平，实现实时有效分析、集中会商研判和辅助应急决策指挥；促进医防协同，有序推进医疗机构与疾控机构间信息互联互通与共享。组建区级传染病应急队，对传染病应急专业人员开展传染病应急处置培训。

（2）免疫规划

项目支出25.54万元，主要用于冷链运转、宣传教育、业务培训、疾病监测与处置、免疫规划能力建设、样品采集、个案调查与处置、检测试剂与耗材购买等方面。
定期开展冷链运转、指导考核以及接种率和漏报率调查，确保我区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报告接种率保持较高水平，均超过了国家规定要求（90%）。继续维持无脊灰、无麻疹状态，加强AFP、麻疹、流脑、乙脑等疫苗针对性疾病监测及处置，防止暴发流行。按照国家疑似异常反应监测管理办法，对辖区内10家预防接种单位开展了疫苗接种疑似异常反应监测工作。全年完成疫苗针对传染病主动监测36次，任务完成率100%；AEFI报告24例，处置及时率100%。

开展狂犬病规范化预防处置门诊和数字化接种门诊建设，以“4.25”、“7.28”宣传日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区高中和大中专院校开展宫颈癌预防知识主题宣传活动。落实入学入托接种证查验及疫苗补种工作，新入托、入学儿童接种证查验率均≥95%。

（3）慢性病、精神病综合防治

项目支出24.47万元，主要用于疾病监测、宣传教育、业务培训、患者追踪与随访、业务指导、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调查、三减三健活动等方面。

继续深化我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内涵，以提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工作质量为基础，以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综合防控为重点，以迎接慢病防控示范区国家级复审为契机，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全区高血压A区建档人数23750人，B区1639，年内有1次以上就诊购药的人数共计22888人（任务数为22840人），高血压就诊购药率90.15%；全区糖尿病A区9473人，B区建档人数1249人，年内有1次以上就诊购药的人数共计9506人（任务数为8166），糖尿病购药率88.66%。登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1329人，报告患病率4.27‰；规范管理1317人，规范管理率99.10%；面访1319人，面访率99.25%；规律服药率95.94%。全面开展死因监测和慢性病监测，全年死因登记报告共1999例，死因监测死亡率6.38‰；报告心脑血管事件1175例、糖尿病患者726例、慢阻肺患者165例，恶性肿瘤病例1325例，恶性肿瘤报告发病率294.21/10万，粗死亡率194.05/10万。连续3年（2022-2024年）获国家癌症中心“肿瘤登记工作优秀奖”，连续7年（2018-2024年）获湖南省“肿瘤登记工作优秀奖”，监测数据质量获权威认可，连续8年（2017-2024年）入选《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成为全国肿瘤防控数据核心来源之一。
继续发挥健教先导作用，结合国卫复审、健康芦淞行动、国慢复审开展业务培训，强化各街道、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健康教育工作力度，每月对各单位进行督导、通报问题、督促整改。不断完善“四位一体”管理模式，围绕防控慢性病等重点疾病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全区共计100左右的健康教育宣传栏，更换600余次。积极参加国家、省、市级健康科普大赛。全年共有76家健康支持性环境仍保持其称号，2024年新建凤凰山健康主题公园，建宁沿江、河长制公园、凤凰山公园步道，完善修复神农公园及其沿湖步道。开展“健康芦淞行动”38次，健康教育“五进”活动40余次，开展多场主题日宣传线上直播活动，累计参与5万人次，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约10000余份，健康咨询6000余人次。
全面启动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联合区总工会、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卫健局举办的“百日蜕变.轻盈未来”健康减重大赛，吸引200余名机关干部报名参加，在100天赛程里通过饮食和运动干预共减重326.9Kg，累计缩短腰围420.7cm，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成效。

（4）寄地麻病和病媒生物防治

项目支出19.54万元，其中：血吸虫病防治支出9.52万元、寄地麻病防治支出10.02万元。主要用于查螺灭螺、宣传教育、业务培训、疾病监测、患者追踪与随访、业务指导、检测试剂和耗材、病媒生物监测等方面。

血吸虫病防治。全面巩固国家血吸虫病消除达标成果，加强血吸虫病监测，春秋季节组织专业灭螺队开展钉螺调查及可疑环境螺情调查，并对重点区域进行大规模查灭螺和灭蚴工作，全年完成查螺109.7万平方米，灭螺33.17万平方米，灭蚴20.52万平方米。在疫区社区、学校设立血吸虫病防治知识宣传栏，举办血吸虫病防治知识专题讲座等，进一步加大血吸虫病防控政策和知识宣传力度，完成询检人数约2311人；完成人群化疗13人；完成本地人群查病115人；完成流动人群血吸虫病监测214人，无血检阳性病人和“急血”病例的发生。

疟疾防治。以强化消除疟疾“1-3-7”工作要求，继续维持“无疟”状态，加强重点人群、流动人口“不明原因发热病人”监测，未发现本地疟疾病例，发现输入性疟疾病例3例。2024年完成疟原虫血检78例，发现疟原虫阳性血片2片，阳性血片24小时内复核率100%，疟原虫阴性血片送上级复核率100%（8/8）。

地方病防治。重点抓好碘缺乏病监测，2024年完成居民碘盐监测300份，尿碘监测300份，甲状腺肿大情况探查200人，任务完成率均为100%。

麻风病防治。加强麻风病病人的管理，随访愈后麻风病人2人，追踪排查可疑麻风病人线索71条。开展麻风病疫点调查，完成214名调查任务，完成率107%（214/200），未发现麻风可疑线索。

病媒生物监测。按照市级病媒监测方案要求，开展了蚊、鼠、蝇、蟑螂监测工作，全年共布放有效鼠夹3498个，捕获鼠4只，鼠密度为0.11%；布诱蚊灯180盏，捕获雌蚊数为1396只，蚊密度为7.76只/灯•夜；布放诱蝇笼64个，共诱捕蝇类80只，蝇密度为1.28只/笼；布放有效粘蟑纸数为707张，粘捕蟑螂87只，蟑密度为0.12只/张。

（5）饮用水、食品安全等卫生监测项目
项目支出20.99万元，主要用于卫生监测采样、宣传教育、业务培训与指导、食源性疾病事件调查处置、检测试剂和耗材等方面。

开展农村饮用水卫生监测，并按枯、丰水期开展水质采样监测，全年完成农村饮用水监测18份，学校及托幼机构随机抽样12份，经检测均符合国家标准。开展洪涝灾害地区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急监测，共采集水样21份，其中合格样10份、不合格样11份。对不合格水样开展了第二次采样复核，共采水样11份，合格水样10份，1份不合格。
完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采样任务，共采集样品65份，均完成了检测任务和数据报送。开展大米种植环节问卷调查10份。开展“县-乡-村”一体化建设，全区共设置食源性疾病哨点监测点49家，全年共报告食源性疾病病例211例，调查处置食源性疾病聚集性事件1起。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4起（发病人数13人，无死亡病例），排除调查11起、协助其他疾控开展调查9起。报告野生蘑菇中毒病例5例，无蘑菇中毒暴发事件报告。开展臭豆腐专项监测，报告监测病例3例，采集1份样品送至市疾控中心检测。
完成公共场所卫生监测任务，开展国家双随机公共场所监测，共采样监测61家，其中开展农村集中式供水1家，二次供水、现制现售水样14家；游泳池水样10家；公共场所监测21家；学校教学环境监测15所。采集国家双随机公共场所、二次供水、现制现售水、游泳池水水质监测等样品55份，经检测均符合国家标准。
（6）学校卫生

项目支出12.03万元，主要用于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
完成辖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涉及37所学校共计34169人；开展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涉及8所学校共计2769人次。
（7）职业病防治

项目支出39.04万元，主要用于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放射性危害因素监测、尘肺病患者随访、仪器检验检定等方面。
按要求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完成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调查19家单位、放射性危害因素监测调查26家，完成6名职业病患者随访和信息上报工作。全年无新增尘肺病人，审核职业健康档案15份。
（8）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项目支出37.57万元，主要用于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

增添了卫生监督执法仪器设备和执法车辆，进一步改善了卫生监督执法条件，提高了卫生监督执法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提高现场执法效率。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项目

项目支出1.71万元，主要用于应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健康宣教、业务培训与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置、检测试剂和耗材等方面。
强化网络直报责任意识，每天至少4次上网巡视疫情，发现可疑疫情及时进行核实、排查，按周、月对疫情进行分析，并撰写风险评估。定期开展机构编码维护及基本信息填报工作。2024年审核传染病报告卡10238张，核实并响应传染病预警信号158条，均响应及时，并予以排除。组织辖区内各级医疗机构开展重点传染病防控及法定传染病报告技术培训班，完成2024年株洲市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处置暨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演练，组织应急机动队成员参加国家应急演练观摩。完成省疾控局传染病漏报调查迎检工作，撰写2024年法定传染病漏报调查报告。
4.公共卫生监督执法项目
项目支出5.39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卫生监督、健康宣教、业务培训与指导、投诉案件调查处置等方面。

全面提升卫生监督行政执法效能。一是加强学校卫生监督。结合春秋两季学校卫生工作检查开展“护苗”专项行动，对全区38家中小学、65家幼儿园进行督查，切实加强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控、教学环境、生活设施卫生情况监督，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向教育主管部门通报并督促其立即整改。二是加强公共场所监督。完善辖区公共场所本底信息，对系统内老旧本底信息进行补充和更新，确保公共场所监督全覆盖。全年对辖区内475家公共场所进行现场监督，对40家卫生监督落实不力的场所进行行政处罚。立案40起，简易案件34起，一般案件6起，罚款1.4万元。完成“双随机、一公开”任务91家（其中公共场所63家、生活饮用水1家、学校6家、医疗卫生机构14家、传染病防治机构4家、妇幼健康2家），在双随机检查中共立案21件，办理案件21件，监督覆盖率100%，完成率95.6%，完结率100%。三是加强医疗卫生监督。推行电子化医废垃圾处置管理，通过日常监督结合群众举报等方式，规范使用“医废e管”平台；积极开展精麻药品专项、美容机构专项、“健康口腔”、医疗废物专项整治、放射专项整治等各类专项工作，切实规范医疗机构行为。全年执法检查医疗机构198家，出动监督人员400人次，下达监督意见200余份，查处违法线索并立案处理26起，罚款4.6万元。四是加强职业病防治监督。坚持“早监督、早发现、早督促”，全年监督企业80余家，出动执法人员130余人次，下达意见书60余份，因营业状况异常，暂停企业6家，立案6起，罚款0.5万元。在单位微信公众号开设职业病防治专栏《“职”卫你健康》，在职防宣传周自创自演科谱视频，扩大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影响力和覆盖面。
2024年共出动监督执法1710余人次，结案72件，其中一般程序17件，简易程序55件，罚款6.5万元；处理12315”投诉、“12345”政务服务热线和现场投诉60件，与局医政股共同办理投诉72件，办结率100%。
5.预防性健康体检项目

项目支出0万元，主要是因为财政资金紧张，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体检未能及时支付。
完成辖区宾馆、美容美发、网吧、KTV、游泳馆、二次供水等场所从业人员提供预防性健康体检，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率90%，有效防止公共场所传染病的爆发，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4年本单位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收入支出预算，保证了单位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各项预算支出执行未偏离绩效目标，但在部门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仍有不可预见性，在经费支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上有待加强。

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资金支付进度缓慢，资金执行率较低，影响项目进展和效果。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预算支出的准确性。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合理安排预算支出计划，严格遵循“先预算后支出”原则，严禁超预算和无预算支出，做好、做细、做全预算编制工作，提高预算的准确率。

（二）加大专项资金管理和项目进度监控，确保资金使用效益和进度。

（三）继续严格支出报销审核，严格掌控每一笔资金的使用，绝不报销任何超范围、超标准的费用，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九条规定，厉行节约，廉洁奉公。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4年本单位资金使用合理合规，项目决策科学，依据充分，项目管理规范，项目完成效果好，实施后达到了预期目的，绩效自评结果为来年预算编制提供参考依据。本单位无独立网站，绩效自评结果与部门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上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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